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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 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之規定訂定之。 

第二條    各學系學士班學生，符合下列資格者，得申請轉系： 

一、第二學年開始前申請者，得轉入各學系（學士學位學程）二年級

肄業。 

二、第三學年開始前申請者，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（學士學位學程）

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（學士學位學程）二年級肄業。 

三、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，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（學

士學位學程）、雙主修或輔系三年級肄業。 

四、更高年級申請者，依其已修科目與學分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（學

士學位學程）或輔系適當年級肄業。 

第三條    各學系學生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請轉系： 

一、在校修業未滿一學年者。 

二、延長修業期限者。 

三、休學生尚在休學期間者。但於次學年第一學期核定轉系時已屆復

學期間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四、其他因各種入學方式之規定限制者；如遇特殊情形，應依各種入

學方式之招生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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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    學士班學生申請轉系，應依照行事曆規定日期及教務處之公告，填具

申請書，附各學期成績單及各學系（學士學位學程）規定表件，未成年學

生須另檢附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，經修讀學系（學士學位學程）及擬轉入

學系（學士學位學程）主任同意後，繳交教務處彙提本校轉系審查委員會

審定之，並簽請校長核定公告。 

各學系（學士學位學程）對於申請轉入本系（學士學位學程）學生，

必要時得先舉行考試。 

學士班學生擬轉入學系（學士學位學程）有二者以上時，應分別向各

擬轉入學系提出申請，並於申請表內加註志願序。本校轉系審查委員會依

其志願序審定之，且以核准轉入其中一學系（學士學位學程）為限。 

第五條    轉系審查委員會以教務長為召集人，由各學院院長及相關學系（學士

學位學程）主任組成之。 

第六條    核准轉系學生適用之畢業條件，以其轉入年級同屆之畢業條件為準，

其應補修之科目與學分，由轉入學系（學士學位學程）主任核定之，並將

核定之結果以書面送教務處備查。 

第七條    僑生及身心障礙學生轉系，依本辦法辦理，如確因分發不合志趣或其

他因素無法在原學系（學士學位學程）繼續肄業者，經輔導單位查實，並

經有關學系（學士學位學程）主任同意，得從寬核准。 

第八條  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。 

 


